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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旨：為提昇本系學生之專業知識與技術水準，並能將所學統整應用於實務之製

作與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二、 實施對象：本系修習實務專題課程之學生。 

三、 實施方式： 

(一) 學生分組： 

1. 每一組專題學生人數四人為原則，可跨班組成。 

2. 重修生由原指導老師為第一優先指導，導師為第二順位指導，系主任為第

三順位指導。 

(二) 題目備查： 

1. 由系提出專題歷年題目供學生參考選擇。 

2. 專題題目確定後，各組均應填寫專題製作題目申請表(附件一)，在規定期限

內，陳送指導老師簽章認可後交專題製作委員會備查。 

3. 專題題目如有特殊原因欲申請換題目，須填妥專題製作更改題目申請表（附

件三），經指導老師簽註意見後送交專題製作委員會備查。 

(三) 學生換組： 

學生分組經審查通過後，如有特殊原因欲申請換組，依以下規定申請： 

1. 學生須自行尋求妥適之組別與指導老師。 

2. 填妥專題製作換組申請表(附件二)，經換組前後之指導老師簽註意見後，送

交專題製作委員會。 

3. 專題製作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得更換組別。 

(四) 專題進度： 

每組專題製作進度由指導老師嚴格管控，並應於專題製作第二學期期末繳交

報告(格式另訂之)。 

(五) 材料供應： 

1. 每一組專題由系提供材料費，以不超過新台幣參仟元為原則。 

2. 專題內容為實作者，材料費以不超過新台幣伍仟元為原則。 

3. 材料費報銷相關規定，請參考附件四。 



(六) 報告撰寫： 

專題報告格式應依照專題製作報告編排要點(附件五)撰寫，專題報告分類編

碼則依附件六說明辦理。 

(七) 專題口試： 

1. 於專題製作第二學期期末考考前二週舉行為原則。 

2. 口試前一週應繳交專題報告二份、A0 海報一張及指導老師同意函一份(附件

七)，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者，不得參加口試。 

3. 未參加口試者(含未依規定完成請假程序者)，口試成績以零分計。 

4. 完成請假程序者得補口試程序，其成績計算依學校期末考請假補考方式計

算。 

(八) 專題結案手續：  

1. 依口試委員及指導老師之要求修改專題報告。 

2. 口試委員、指導老師及系主任須於完整報告中簽章認可。 

3. 依結案手續單(附件八)規定，向工廠(實驗室)負責老師及專題指導老師借用

之工具及資料須完整歸還。 

4. 於系上規定網頁登錄專題成果並送交專題報告紙本一份至系辦公室。 

5. 未依程序完成結案手續者，專題成績僅核計「專題口試」成績，而無「指

導老師」評比成績。 

四、 成績評量： 

(一) 專題製作第一學期成績由指導老師評分，第二學期成績依下列兩項評定分數： 

1. 專題口試成績占比 41%：由口試委員評定分數，口試委員組成包含外系或

校外專家學者及本系老師，外系或校外專家學者評分占比 25%，而本系老

師評分占比 16%。 

2. 指導老師成績占比 59%：由專題指導老師評分。 

(二) 專題口試須以製作海報、實體作品展示或製作簡報報告之方式進行專題發

表，專題口試成績取前三名並擇優增列優等及佳作數名。相關專題製作獎得

主，得代表本系參加校內外各項專題競賽。 

(三) 重修專題製作第二學期之同學須依專題口試程序要求並繳交相關文件，無額

外規定。 

五、 本辦法應於本系網站公佈。 

六、 口試委員之聘請，由系專題製作委員會決定。 

七、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亦同。 


